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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 — 第 40 届会议 

技术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30：技术委员会审议的其它问题 

人员执照的转换/认可 

(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交) 

执行摘要 

讨论外国执照转换和认可做法的标准化问题。转换和认可机制在《建立与管理国家人员执照颁发

系统的程序手册》(Doc 9379 号文件)中有详述，并大大依赖于外国颁照当局提供的信息。  

但是，有些挑战持续存在，需要进行一些澄清，使各国统一相关术语方面的做法和理解，从而使

缔约国履行附件 1 —《人员执照的颁发》的义务。 

行动：请大会：  

a) 指示国际民航组织承认，在国家培训组织系统不足以满足航空人员需求时，转换和认可对

有些国家十分重要；和 

b) 指示国际民航组织审查指导材料，对认可或转换过程进行进一步阐述和协调统一，同时适

当考虑 Doc 9379 号文件第 II 部分第 3 章第 3.1.1 项。 

战略目标：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、空中航行能力和效率以及航空运输的经济发展这些战略目标。 

财务影响： 不适用 

参考文件： 《建立与管理国家人员执照颁发系统的程序手册》(Doc 9379 号文件)第 II 部分第 3 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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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1.1 本工作文件是为了打开一个讨论渠道，为外国执照的认可和转换建立一个标准的做法和理解，

使缔约国完成附件 1 下有关转换和认可执照的义务。 

1.2 转换和认可机制在 Doc 9379 号文件中有详述，并大大依赖外国颁照当局提供的信息。但是，

有些挑战持续存在，需要进行一些澄清，使各国统一相关术语方面的做法和理解。 

2. 讨论 

2.1 外国执照的认可或转化过程大大依赖于外国执照系统，也与登记国当局紧密相关。尽管转换

和认可机制在 Doc9379 号文件中有详述，但是需要额外的指导，以确保缔约国之间思想统一。 

2.2 Doc 9379 号文件(2.3.3 转换)指出，转换执照的国家要确认执照有效，以确保满足所有适用的

国家和国际民航组织要求。 

2.3 Doc 9379 号文件(2.3.4 认可)同样要求在认可时采取此类做法。 

2.4 Doc 9379 号文件还提出“现行执照”的概念；这一概念没有定义，可能给接收方带来困惑。

的确，“有效”和“现行”可能仅限于执照和/或其赋予的权利。 

2.5 “现行”一词是指执照没有被吊销、受限或中止。 

2.6 “有效”一词是指执照没有过期。如果没有到期日，则执照永久有效。 

2.7 其它挑战是： 

a) 需要确保满足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，但电子差异通知(EFOD)数据可能不可用或者无法提

供给寻求执照转换的人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完成此类目标几乎不现实；和 

b) 需要提交一封核实信，核实执照的真实性。但是,此类信件也常被各国用作索取航空人员

事故或事故征候历史的手段。如果该人员不当卷入在申请转换执照之前很久发生的一个

严重事故征候或者严重事故中，则此类信息可能对全球安全文化造成不利影响。 

2.8 最后，上述内容建议，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，并阐述对转换和认可过程的整体理解。这些过

程对于支持有些服务提供者来说仍然十分重要，全球协调统一对所有各方均有益处，对于其培训组织

系统不足以满足航空人员需求的国家来说尤为如此。 

— 完 — 


